关于做好《2021-2022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相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有关要求，推动高校建立完善自我评估制度，健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依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发布 2021-2022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22〕34 号）要求，学校决定启动《2021-2022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意义

编制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是学校开展自我评估、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对学校上一学年教育教学状况的全面总结，也是学校向社会展示学校风貌和办学特色、宣传办学理念和教学成果的重要途径。按照教育部和吉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普通高等学校必须编制发布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以下简称质量报告），并以此项工作为契机，主动开展本科教学工作自我检查和评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工作分工与要求
1.质控办负责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任务分解（见附件1）、数据汇总、材料整合、文稿编写、上报发布工作，并负责提供上一年度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中相关数据。

2.各相关部门根据任务分工的要求提供相关内容的文稿和数据，要求相应数据应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中的数据保持一致。

3.各教学单位要编制并发布本学院（部）的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见附件2），报告应内容翔实、论证有力、文笔流畅、格式规范，多用事例、数据支撑，并充分利用图、表等多种形式直观反映教学状态，必要时可附有活动照片。

4.各教学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质量报告》的编制工作，行政负责人应亲自负责本部门各项任务的督导落实，指定专人负责，按照任务分工，精心组织、紧密配合，扎实做好每项工作。

三、时间安排
1.各相关部门报送材料截止时间为11月5日下午15:00之前。纸质材料需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后报送质控办602房间，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627102511@qq.com。

2.各教学单位的《***学院（部）2020-2021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报送时间为11月20日前。纸质材料需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后报送质控办602房间，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627102511@qq.com。
联 系 人：齐春微

联系电话：81865669
附件1：2021-2022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各单位（部门）任务分配情况
附件2：

 HYPERLINK "https://www.dlo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5e/4e/1f4be2bf4909940e71a17b8c188b/960424e9-17db-47fc-a2bc-e045dd3ce1e3.docx" **学院（部）2021-2022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通知
